《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第二批）

申报指南
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部署要求，根据《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珠斗府〔2023〕36号）的要求，现组织开展第二批次申报工作，具体申报指南如下：

一、申报主体和基本条件

（一）申报主体为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斗门区行政区域内符合斗门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

（二）申报期内企业无重大环保、质量、安全事故及重大违法行为记录，未被相关部门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等有关内容。

二、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申报专项资金的单位，需在8月16日前登录珠海市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https://113.106.103.75/#/help/guide）注册用户，按要求提交材料，已注册系统用户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账号进行申报和管理。

（二）斗门区科工信局对申报材料组织评审，在8月30日前完成申报项目的资料审核并形成初步意见，办结时限为28个工作日。根据评审结果形成拟奖补名单，在斗门区政府信息网等相关网站对拟奖补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申报单位在完成提交后，可随时通过申报系统关注所申报项目的“工作进度”栏，及时了解申报项目所处进度和审核结果。填报系统问题请咨询平台客户支持热线：0756-2602052，0756-2602051（工作日 9:00-18:00）
（三）斗门区科工信局负责受理各单位的申报、材料审查工作。

1．初核。负责检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要求。

2．审查。负责对通过初核的申报材料进行合法、合规和真实性审查，必要时将视情况进行实地核查。

3．核实。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核实申报主体在经营、纳税等方面的守法情况。

（四）申报单位必须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实事求是。发现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相关单位三年内不得申报财政资金项目，并需全额退回享受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
（五）企业逾期（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未申请，视为自动放弃。因企业自身原因导致补贴支付失败的，由受理单位通知企业限期一个月内处理，逾期不处理的，可由经办机构终止支付。

（六）经办部门认为确有必要的，申请企业应按要求补充提供其他佐证材料。

三、申报专项详情

专项十一：高新技术企业补贴（高企认定奖励）

（一）政策依据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珠斗府〔2023〕36号）第（十一）条 第1点。

（二）申报对象

通过2023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企业迁入我区但商事登记、税务及统计归属关系需次年办理并未能享受当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的，同等使用本条款。

（三）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根据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认定文件，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40万元奖励；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

（四）申报材料
1.2023年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第二批）奖补资金申报表（专项十一：高企认定奖励）；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与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公示的企业名称不一致的须提供工商核准变更通知书；

4.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5.提供“信用广东”网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打印指引详见《“信用广东”网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查询打印指引》；

6.企业承诺书；

7.2021/2022/2023年知识产权复印件；

8.2021/2022/2023年研发活动材料；

9.2021/2022/2023年企业职工名单；

10.2021/2022/2023年科技人员名单；

11.2021/2022/2023年职工缴纳个税或社保等证明；

12.2021/2022/2023年纳税申报表；

13.2021/2022/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

14.2021/2022/2023年高新技术产品专项审计报告；

15.2021/2022/2023年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五）受理部门

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科技与信息化股

联系人：陈丹华0756-2782067，王阳0756-2782091

专项十一：高新技术企业补贴（支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

（一）政策依据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珠斗府〔2023〕36号）第（五）条第1点、第（十一）条第2点。

（二）申报对象

2023年新引进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三）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1.对市外高新技术企业，完成相关变更手续并完整搬迁到我区5.0产业新空间的，给予最高45万元补贴。本条款与本措施第（十一）条“高新技术企业补贴”中的第2点不能同时享受。

2.对新引进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完成相关变更手续并完整搬迁后，对市外企业资助不超过40万元，对市内企业资助标准按照企业退回迁出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40万元。

（四）申报材料
1.2023年斗门区坚持制造业当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第二批）奖补资金申报表（专项十一：支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工商核准变更通知书;

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迁出地出具的关于退还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补贴奖励资金的通知以及退还奖励资金的银行回单;

6.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7.提供“信用广东”网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打印指引详见《“信用广东”网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查询打印指引》。
（五）受理部门

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科技与信息化股

联系人：陈丹华0756-2782067，王阳0756-2782091



